


有關兩個前市政局工程計劃的資料  
 

    在 2 0 0 6年 5月 3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曾審
議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人手編制建議。因應委員會於會上提出

的要求，當局承諾提供以下資料：  

 
(a) 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進度；以及  

 
(b) 行政長官在 2005 年 1 月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所公布的 25
項優先推行的工程計劃的進度和推行時間表。  

 

 

兩 個 前 市 政 局 遺 留 下 來 的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度  

 

 2 .   在兩個前市政局遺留下來的 1 6 9項工程計劃中，有 1 3 9項屬
於文康設施工程計劃。這些工程計劃的最新情況如下：  
 

(a) 19 項工程計劃已經竣工；  

 
(b) 15 項工程計劃正在施工階段或即將動工；  

 
(c) 21 項工程計劃（包括在 25 項優先推行的工程計劃之內）會         
按照加快程序予以推行；  

 
(d) 兩項以「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理」模式推行的試驗工
程計劃須作進一步探討；  

 
(e) 12 項工程計劃經諮詢有關區議會後已予刪除；  

 
(f) 已就餘下 70 項工程計劃的優先次序及先前擱置的另外 4 項
工程計劃諮詢區議會，當中有 19 項工程計劃已確定須作進
一步考慮和規劃；  

 
(g) 我們會與區議會定期覆檢地區文康設施工程計劃的優先次
序和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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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有 關 上 文 第 2 ( f )段 ， 我 們 已 在 2 0 0 6年 3月 3 0日 舉 行 的 立 法
會 跟 進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遺 留 下 來 的 康 樂 及 文 化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小

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的 覆 檢 結 果 （ 立 法 會

C B ( 2 ) / 1 5 3 2 / 0 5 - 0 6 ( 0 1 )號文件）。  

 
 
2 5 項 優 先 推 行 的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度 和 推 行 時 間 表  

 
4 .   在 上 文 第 3段 提 及 的 同 一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已 就
2 5項優先推行的工程計 劃提交了最新修訂的加快時間表。根據
最 新 修 訂 的 時 間 表 （ 見 附 件 ）， 共 有 1 9項 工 程 計 劃 將 會 於 2 0 0 7
年（ 9項 ）及 2 0 0 8年（ 1 0項 ）動 工。至 於 餘 下 的 6項 工 程 計 劃 ，
則由於它們的規模較大、涉及複雜技術問題、需要經過法定程

序或過程，例如環境影響評估，或因有關區議會要求修改工程

計劃的範圍，以致要到 2 0 0 9年（ 5項）及 2 0 1 0年（ 1項 ）才 可 動
工。  

 
5 .   當局會繼續密切監察這些工程計劃的進度。  

 

附件  






